苏知法〔2018〕80号
关于深化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区知识产权局，市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支队：

    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决策部署，加大执法力度，把违法成本显著提上去，把法律威慑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提升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假冒的力度与水平，切实解决拼多多等购物平台上的侵权假冒问题，现就深化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加大重点区域整治力度

要结合“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相关工作方案和已部署的2018年“雷霆”专项行动要求，针对商品交易量大、社会关注度高的电子商务领域，会同当地通信管理部门确定一批电商平台名单，深化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电商平台名单报送至市局行政执法处（详见附件1）。加强与电商等行业组织联系，切实加大对线上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健全对互联网自营、他营、移动客户端交易等不同模式网络交易平台的信息化治理机制。通过组织开展培训、座谈、沙龙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平台开展自查工作。运用“互联网+”高效处理知识产权侵权假冒举报投诉。

二、加大重点案件打击和曝光力度

要建立网上巡查制度，对行政区域内主要电商平台的知识产权保护情况和问题进行全面检查，加大对群众反映多、社会影响大的侵权假冒行为的打击力度，狠抓典型案件的查办工作。充分发挥各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分中心、工作站在协助办案方面的作用，畅通维权渠道，协同提升执法办案效率，增强权利人维权能力。在当地电视、报纸、网站等主要媒体上曝光重点案件，提高打击声势，提振创新主体和权利人信心，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加大线下源头追溯和打击力度

要切实推进协作执法和联合执法办案工作，认真配合开展协助调查、协助送达、协助执行等工作，提升侵权假冒线下源头追溯的精准度，深挖生产源头、切断流通链条，强化线下线下一体化协同治理，快速、有效打击线下知识产权侵权假冒行为。

四、强化工作责任落实

要明确责任，加大整治力度，确保工作成效。要狠抓落实，从8月份起开展为期4个月的电子商务领域专项整治，同时加强统计分析，全面记录本地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每月25号前报送专项整治数据统计表（详见附件2）至市局行政执法处。其他重大事项和问题及时报告。

附件：1.电商平台名单统计表

      2.2018年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数据统计表

苏州市知识产权局

2018年8月23日

（联系人：行政执法处赵秀芝   电话：0512-68615317，传真：0512-68615314，电子邮箱：szzhifachu@163.com）
附件1

电商平台名单统计表

地区：            市（县）、区

	编号
	平台名称
	网址
	主要经营范围
	网站IP地址
	网站经营者

（所有者）名称
	负责人姓名
	电话
	地址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2

2018年电子商务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专项整治数据统计表

单位（盖章）：               

	序号
	项目
	数量

	1
	专项整治次数
	

	2
	出动人员数
	

	3
	检查商品数
	

	4
	涉及知识产权数
	

	5
	侵权假冒认定率
	




